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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草案）

为落实区委、区政府的工作部署，推动我区各项经济社会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需对财政预算作调整。
1、 本次预算调整的主要因素
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结构及土地出让收入变动需进行相应调整；二是上级补助资金收入增加需相应调整支出；三是已列入预算部分支出项目因财力原因无法列为支出，需重新安排资金来源；四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发生变化需作调整。
2、 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
（一）收入调整
2022年我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为468401万元，增减因素相抵后比第一次预算调整563622万元减少95221万元。其中：区本级收入338305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445517万元减少107212万元；省市一次性补助收入130096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18105万元增加11991万元。
区本级收入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047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87414万元减少2367万元。
（1）税收收入62632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68068万元减少5436万元。
（2）非税收入22415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9346万元增加3069万元（其中：教育费附加收入4511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5000万元减少489万元；财政非税收入17904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4346万元增加3558万元）。
2.税收返还14698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3.省市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05498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94245万元增加11253万元。
4.上年结余收入73941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5.调入资金32935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49033万元减少116098万元。
6.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586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7.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8600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（二）支出调整
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，2022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为468401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563622万元减少95221万元。其中：区本级支出338305万元，增减因素相抵后比第一次预算调整445517万元减少107212万元；上级一次性补助支出130096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增加11991万元。
1.人员经费调整为159006万元，增减因素相抵后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64386万元减少5380万元。
2.公用经费为3830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3.本级项目支出调整为112467万元（含上年结转支出64835万元），增减因素相抵后比第一次预算调整214696万元减少102229万元。
4.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安排的支出为5000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5.上级一次性补助支出为130096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增加11991万元。
6.上解支出为43991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7.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3600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8.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93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增加293万元。
9.调出资金10118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0014万元增加104万元。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持平，年终无结余。
三、基金预算调整情况
（一）收入调整
2022年我区基金预算总收入调整为252629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375847万元减少123218万元，其中：本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30317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54250万元减少123933万元；上级基金补助收入为61832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增加611万元；上年结余收入25362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25000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；调入资金10118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0014万元增加104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调整
2022年我区基金预算总支出调整为252629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375847万元减少123218万元，其中：本级支出调整为190797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314626万元减少123829万元；上级补助支出为61832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增加611万元。 
（三）基金预算收支持平，年终无结余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
（一）收入调整
2022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593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552万元增加41万元，主要为国有参股公司股利、股息收入。
（二）支出调整
2022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593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552万元增加41万元。其中：本级收入安排的支出152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123万元增加29万元，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相应调增支出；上级补助支出133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；上年结转支出243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；调出资金65万元，比第一次预算调整53万元增加12万元，增加原因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相应调增调出资金（按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30%调入公共预算收入）。
（三）收支相抵，年终无结余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方案的说明
（一）收入调整
2022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49203.85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（二）支出调整
2022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为43038.16万元，与第一次预算调整持平。
（三）收支相抵，当年收支结余6165.69万元。
六、存量财政资金收回及使用方面
截至2021年末，我区收回存量资金余额为8325万元，2022年已安排调剂项目8103万元，结余222万元。
2022年，为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，截止9月，收回支付中心存量资金额度53592万元，预算单位上缴国库存量资金1539万元，合计55131万元。其中，用于冲减暂付款5000万元，用于安排本年度因财力减少无法列为支出的项目26358万元，余23773万元拟收回本级财政统筹使用。资金收回后，如以前年度已安排尚未执行的项目急需使用，在收回统筹安排的存量资金中调剂安排，并将安排情况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七、2022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
根据《汕头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1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》和《汕头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2年第2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，市财政局2022年共下达我区新增债务限额130000万元（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务限额5000万元，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25000万元）。截至目前，我区债务限额共544344.36万元（其中，一般债务限额137344.36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407000万元）。第一次调整预算后，上级无新增转贷地方政府债券，我区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544100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137100万元、专项债务余额407000万元）。我区严格将债券余额控制在上级下达的债务限额内。
八、预算调整后财政工作的主要措施
下阶段，我们将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的决策部署，主动作为，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，加强部门联动，依法依规组织好财政收入。落实落细政府过紧日子要求，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，加强资金统筹力度，优先保障“三保”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，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，全面梳理预算项目未支出资金情况，分析执行进度较慢的原因，及时清理收回存量资金调整用于急需支出的项目，在财政紧平衡的情况下，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，减少资金沉淀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更高效地运用好预算资金，全力实现年终收支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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